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2年度訴字第547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蔡富名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現於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執

行中）
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 年度偵字第4964

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文
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
    理    由

一、公訴意旨如附件所示起訴書所載。
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

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此為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、

第307 條所明定。本件被告蔡富名經檢察官以刑法第277 條

第1 項之傷害罪提起公訴，依照同法第287 條規定係屬告訴

乃論之罪，茲經告訴人張家綸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當庭撤回

告訴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，第307 條，判決如

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三庭  審判長法  官  劉柏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路逸涵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陳建宇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
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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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

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
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　　　書記官  黃筠婷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【附件】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12年度偵字第4964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蔡富名　男　53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0街00巷00弄00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

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蔡富名與張家綸為同事，2人於民國111年11月19日上午7時3

0分許，在臺中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臺中港32號碼頭

前，因工作細故發生口角，蔡富名一時氣怒，竟先徒手搶下

張家綸眼鏡，將之摔落在地（毀損部分，未據告訴），並要

張家綸進到碼頭休息室內理論，復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在上開

碼頭休息室內，徒手毆打張家綸左臉頰，致使張家綸受有頭

部其他部位鈍傷、左臉頰挫傷之傷害。

二、案經張家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移送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

編號 證　據　清　單 待　證　事　實

1 被告於警詢之供述 詢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

害犯行，辯稱：案發當天

伊看到張家綸就說「你怎

麼這麼晚來上班，趕快來

接班」，張家綸就罵伊，

並對伊說「你給我打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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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  此　致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  廖育賢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看，我就站在這裡給你打

（臺語）」，伊就對張家

綸說進去休息室講，張家

綸在休息室頭一直湊過來

說「我給你打（臺

語）」，伊就將張家綸推

開，並未毆打張家綸，之

後有同事將伊等2人阻擋

開等語，依被告之陳述可

知，被告與告訴人2人於

案發當天確實有發生口

角，並有肢體接觸之事

實。

2 證人即告訴人張家綸於警

詢及偵查中之指證　　　

全部犯罪事實。

3 告訴人之傷勢照片1張 全部犯罪事實。

4 案發現場照片3張 全部犯罪事實。

5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

合醫院112年3月2日（11

2）光醫字第11200188號

函及所檢附之急診病歷資

料

告訴人受有頭部其他部位

鈍傷之初期照護及左臉頰

挫傷之事實。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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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  記  官  林淑娟

所犯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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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2年度訴字第547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蔡富名

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現於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執行中）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 年度偵字第4964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    理    由
一、公訴意旨如附件所示起訴書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此為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、第307 條所明定。本件被告蔡富名經檢察官以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提起公訴，依照同法第287 條規定係屬告訴乃論之罪，茲經告訴人張家綸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當庭撤回告訴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，第307 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三庭  審判長法  官  劉柏駿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路逸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陳建宇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　　　書記官  黃筠婷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【附件】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12年度偵字第496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蔡富名　男　53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0街00巷00弄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蔡富名與張家綸為同事，2人於民國111年11月19日上午7時30分許，在臺中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臺中港32號碼頭前，因工作細故發生口角，蔡富名一時氣怒，竟先徒手搶下張家綸眼鏡，將之摔落在地（毀損部分，未據告訴），並要張家綸進到碼頭休息室內理論，復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在上開碼頭休息室內，徒手毆打張家綸左臉頰，致使張家綸受有頭部其他部位鈍傷、左臉頰挫傷之傷害。
二、案經張家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移送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　據　清　單

		待　證　事　實



		1

		被告於警詢之供述

		詢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，辯稱：案發當天伊看到張家綸就說「你怎麼這麼晚來上班，趕快來接班」，張家綸就罵伊，並對伊說「你給我打看看，我就站在這裡給你打（臺語）」，伊就對張家綸說進去休息室講，張家綸在休息室頭一直湊過來說「我給你打（臺語）」，伊就將張家綸推開，並未毆打張家綸，之後有同事將伊等2人阻擋開等語，依被告之陳述可知，被告與告訴人2人於案發當天確實有發生口角，並有肢體接觸之事實。



		2

		證人即告訴人張家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證　　　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3

		告訴人之傷勢照片1張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4

		案發現場照片3張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5

		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112年3月2日（112）光醫字第11200188號函及所檢附之急診病歷資料

		告訴人受有頭部其他部位鈍傷之初期照護及左臉頰挫傷之事實。　　　　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  此　致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  廖育賢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  記  官  林淑娟
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2年度訴字第547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蔡富名
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現於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執行中）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 年度偵字第4964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    理    由
一、公訴意旨如附件所示起訴書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此為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、第307 條所明定。本件被告蔡富名經檢察官以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提起公訴，依照同法第287 條規定係屬告訴乃論之罪，茲經告訴人張家綸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當庭撤回告訴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，第307 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三庭  審判長法  官  劉柏駿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路逸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陳建宇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書記官  黃筠婷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【附件】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度偵字第496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蔡富名　男　53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0街00巷00弄00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蔡富名與張家綸為同事，2人於民國111年11月19日上午7時30分許，在臺中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臺中港32號碼頭前，因工作細故發生口角，蔡富名一時氣怒，竟先徒手搶下張家綸眼鏡，將之摔落在地（毀損部分，未據告訴），並要張家綸進到碼頭休息室內理論，復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在上開碼頭休息室內，徒手毆打張家綸左臉頰，致使張家綸受有頭部其他部位鈍傷、左臉頰挫傷之傷害。
二、案經張家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移送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
編號 證　據　清　單 待　證　事　實 1 被告於警詢之供述 詢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，辯稱：案發當天伊看到張家綸就說「你怎麼這麼晚來上班，趕快來接班」，張家綸就罵伊，並對伊說「你給我打看看，我就站在這裡給你打（臺語）」，伊就對張家綸說進去休息室講，張家綸在休息室頭一直湊過來說「我給你打（臺語）」，伊就將張家綸推開，並未毆打張家綸，之後有同事將伊等2人阻擋開等語，依被告之陳述可知，被告與告訴人2人於案發當天確實有發生口角，並有肢體接觸之事實。 2 證人即告訴人張家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證　　　 全部犯罪事實。 3 告訴人之傷勢照片1張 全部犯罪事實。 4 案發現場照片3張 全部犯罪事實。 5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112年3月2日（112）光醫字第11200188號函及所檢附之急診病歷資料 告訴人受有頭部其他部位鈍傷之初期照護及左臉頰挫傷之事實。　　　　 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  此　致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  廖育賢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林淑娟
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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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185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2年度訴字第547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蔡富名

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現於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執行中）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 年度偵字第4964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    理    由
一、公訴意旨如附件所示起訴書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此為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、第307 條所明定。本件被告蔡富名經檢察官以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提起公訴，依照同法第287 條規定係屬告訴乃論之罪，茲經告訴人張家綸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當庭撤回告訴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，第307 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三庭  審判長法  官  劉柏駿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路逸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陳建宇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　　　書記官  黃筠婷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【附件】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12年度偵字第496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蔡富名　男　53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0街00巷00弄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蔡富名與張家綸為同事，2人於民國111年11月19日上午7時30分許，在臺中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臺中港32號碼頭前，因工作細故發生口角，蔡富名一時氣怒，竟先徒手搶下張家綸眼鏡，將之摔落在地（毀損部分，未據告訴），並要張家綸進到碼頭休息室內理論，復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在上開碼頭休息室內，徒手毆打張家綸左臉頰，致使張家綸受有頭部其他部位鈍傷、左臉頰挫傷之傷害。
二、案經張家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移送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　據　清　單

		待　證　事　實



		1

		被告於警詢之供述

		詢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，辯稱：案發當天伊看到張家綸就說「你怎麼這麼晚來上班，趕快來接班」，張家綸就罵伊，並對伊說「你給我打看看，我就站在這裡給你打（臺語）」，伊就對張家綸說進去休息室講，張家綸在休息室頭一直湊過來說「我給你打（臺語）」，伊就將張家綸推開，並未毆打張家綸，之後有同事將伊等2人阻擋開等語，依被告之陳述可知，被告與告訴人2人於案發當天確實有發生口角，並有肢體接觸之事實。



		2

		證人即告訴人張家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證　　　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3

		告訴人之傷勢照片1張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4

		案發現場照片3張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5

		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112年3月2日（112）光醫字第11200188號函及所檢附之急診病歷資料

		告訴人受有頭部其他部位鈍傷之初期照護及左臉頰挫傷之事實。　　　　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  此　致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  廖育賢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  記  官  林淑娟
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2年度訴字第547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蔡富名
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現於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執行中）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 年度偵字第4964
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    理    由
一、公訴意旨如附件所示起訴書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
    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此為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、
    第307 條所明定。本件被告蔡富名經檢察官以刑法第277 條
    第1 項之傷害罪提起公訴，依照同法第287 條規定係屬告訴
    乃論之罪，茲經告訴人張家綸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當庭撤回
    告訴，爰不經言詞辯論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 款，第307 條，判決如
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三庭  審判長法  官  劉柏駿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路逸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陳建宇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；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
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書記官  黃筠婷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【附件】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度偵字第496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蔡富名　男　53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0街00巷00弄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
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蔡富名與張家綸為同事，2人於民國111年11月19日上午7時3
    0分許，在臺中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臺中港32號碼頭前，因
    工作細故發生口角，蔡富名一時氣怒，竟先徒手搶下張家綸
    眼鏡，將之摔落在地（毀損部分，未據告訴），並要張家綸
    進到碼頭休息室內理論，復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在上開碼頭休
    息室內，徒手毆打張家綸左臉頰，致使張家綸受有頭部其他
    部位鈍傷、左臉頰挫傷之傷害。
二、案經張家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移送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
編號 證　據　清　單 待　證　事　實 1 被告於警詢之供述 詢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，辯稱：案發當天伊看到張家綸就說「你怎麼這麼晚來上班，趕快來接班」，張家綸就罵伊，並對伊說「你給我打看看，我就站在這裡給你打（臺語）」，伊就對張家綸說進去休息室講，張家綸在休息室頭一直湊過來說「我給你打（臺語）」，伊就將張家綸推開，並未毆打張家綸，之後有同事將伊等2人阻擋開等語，依被告之陳述可知，被告與告訴人2人於案發當天確實有發生口角，並有肢體接觸之事實。 2 證人即告訴人張家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證　　　 全部犯罪事實。 3 告訴人之傷勢照片1張 全部犯罪事實。 4 案發現場照片3張 全部犯罪事實。 5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112年3月2日（112）光醫字第11200188號函及所檢附之急診病歷資料 告訴人受有頭部其他部位鈍傷之初期照護及左臉頰挫傷之事實。　　　　 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  此　致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  廖育賢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林淑娟
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



